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一

税务稽查案件审理情况备案表

××税稽审备字〔××××〕××号

序号 案件编号 案件名称
制作审理

报告时间

拟查补税款、滞纳金、罚

款金额

填制部门（章）： 接收部门（章）：

填表人（签名）： 接收人（签名）：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年____月____日



说明：

1.本表由稽查局统计后，按季度送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2.“案件编号”为稽查局立案审批表所制编号；“案件名称”应包括被查对象名

称、违法行为性质等关键信息；“制作审理报告时间”为案件经稽查局集体审理后，

稽查局审理部门制作审理报告的时间。

3.本文书为A4横排，一式两份，稽查局、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签字或盖章后各留一

份。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二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

××税重审交字〔××××〕××号

案件名称： 共 页第 页

序号 案件材料 页 数

移交部门（章）： 接收部门（章）：

移交人（签名）： 接收人（签名）：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说明：

1．本交接单在提请单位提请审理，以及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将案件材料退回提请

单位补正材料或补充调查等情况下使用。

2．“案件材料”包括：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税务稽查报告、税务稽查审

理报告、证据目录。

3.本文书一式两份，提请单位、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签字或盖章后各留一份。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三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登记表

（________年度）

编号 受理日期 提请单位 案件名称 原始案件编号 案件处理情况

说明：

1.本文书为A4横排，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按年度填写，一年一表。

2.“编号”按照受理日期先后顺序按10位数编制，如2014年受理的第一起案件编

号为2014000001。“案件名称”应包括被查对象名称、违法行为性质等关键信息。“原

始案件编号”为提请单位立案时所制编号。“案件处理情况”根据不同情况填写：退

回补正材料/补充调查/重新调查/重新处理/请示上级/征求意见/终止审理/审理终结

等。

3.案件审结后，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应按照本文书的编号顺序将案件材料立卷归

档。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四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

××税稽重审提字〔××××〕××号

提请单位名称

案件名称 案件编号

（导语：阐述提请审理的理由等）

介绍被查对象基本情况。

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证据指向

……

二、被查对象主张及其提供的证据

……

三、定性依据及拟处理意见

……

（提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提请书由提请单位提请审理委员会审理案件时填写。文书由案件提请单位编

号，“××税稽重审提字〔××××〕××号”分别填写单位规范简称、审理年度、

和提请书序号，如：云地税稽重审提字〔2014〕1号，下同。

2.“案件编号”为提请单位立案时所制编号。

“案件名称”应包括被查对象名称、违法行为性质等关键信息。

“提请审理的理由”根据以下情况填写：属于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至四项规定范

围的，填写对应项目；成员单位认为案情重大、需要审理的，说明具体情况；提请审

理的其他理由。



“证据指向”应说明认定的案件事实由所附的哪些证据材料证明。

“定性依据及拟处理意见”：定性依据应标明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的名

称、文号及具体条款；“拟处理意见”应当具体明确。

3.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一份由案件提请单位存档。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五

证 据 目 录

案件

名称

案件

编号
移交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证据内容 证据来源 证明对象
是否

原件
存放处

页（件）

数

1

2

3

4

5

6

7

8

9

其他

需要

说明

的问

题

说明：

1.本文书为A4横排，由案件提请单位提交证据材料时填制。

2.“案件名称”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相同，“案件编号”为案件审理提请

书的编号。



3.“证据内容”填写：账簿凭证、检查文书、法律依据、被查对象陈述申辩材料、

听证笔录等。“证据来源”填写证据系从何处取得、由谁制作。“证明对象”填写证

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原件”，一般应提交原件，提交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

提交复制件或照片等。“存放处”填写无法当场移交的证据及其他资料的存放地点。

对于无法现场移交、但列入证据目录的证据，接收人可以到存放现场查验后再签字确

认。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六

受理通知书

××税重审受字〔××××〕××号

：

你局（处、科、股）提请审理的 （案件名称） （案件

编号: ）一案，经审核属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审理范围，决定予以受理。

××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文书在审理委员会决定受理提请单位提请审理的案件时使用。

2.“案件名称”“案件编号”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相同。

3.受理日期为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批准之日。

4.本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交案件提请单位，一份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存档。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七

补正材料（补充调查）通知书

××税重审补字〔××××〕××号

：

你局（处、科、股）提请审理的 （案件名称） （案件

编号: ）一案，经审核（审理），认为：

一、

二、

现将此案退回请补正材料（补充调查），请于 年 月 日前将补正

（补充调查）材料移送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文书在审理委员会将案件材料退回提请单位补正材料或补充调查时使用。

2.“案件名称”“案件编号”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相同。

3.签署的日期为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批准之日。

4.本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交案件提请单位，一份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存档。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八

不予受理通知书

××税重审不受字〔××××〕××号

：

经对你局（处、科、股）提请审理的 （案件名称） （案

件编号: ）进行审核，认为该案件不属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审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

××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文书在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不予受理提请单位提请审理的案件时使用。

2.“案件名称”“案件编号”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相同。

3.签署的日期为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批准不予受理之日。

4.本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交案件提请单位，一份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存档。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九

重大税务案件书面审理通知书

（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

根据《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将 提请审理的

（案件名称） 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等相关材料发送你处(科、股)。请

于 年 月 日前提出书面审理意见送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案件审理

期间你单位可到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查阅案卷材料，向稽查局了解案件有关情况。

附件：1.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

2.税务稽查报告

3.税务稽查审理报告

4.……

××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文书在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分送材料征求成员单位书面审理意

见时使用。

2.“案件名称”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相同。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十

重大税务案件书面审理意见表

说明：

1.本文书在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提交书面审理意见时使用。

2.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一份由成员单位存档。

3.“案件名称”“案件编号”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相同。

4.所出具的审理意见应当详细阐述理由、列明法律依据。

案件名称

案件编号

审

理

意

见

（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十一

延长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时限审批表

案件名称

案件编号 案件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延长审

理时限

理由

因 ，本案在30

日内无法作出决定，根据《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需

延长审理期限，时间从 至 ，请批示。

审理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审理

委员会

办公室

意见
办公室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理委

员会

(副)主

任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文书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请延长审理期限时使用。

2. “案件名称”“案件编号”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相同。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十二

重大税务案件终止审理审批表

××税重审终字〔××××〕××号

案件名称

案件编号 案件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终止审

理的理

由

审理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审理

委员会

办公室

意见
办公室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理委

员会

(副)主

任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文书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请终止审理案件时使用。

2.终止审理的情形包括：稽查局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补充调查，或者补充调查

后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短时期内难以查清的，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报请审

理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副主任批准，终止案件审理。

3.“案件名称”“案件编号”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相同。



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交案件提请单位，一份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存档。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十三

（案件名称）初审意见

××税重审初字〔××××〕××号

年 月 日 （提请单位）向我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提请审理

（案件名称、编号）。经书面审理，将审理情况和初审意见报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概要介绍案情）

……

二、成员单位意见

（成员单位意见较多的，可以分类概括；成员单位意见较少的，也可以按部门顺

序分别说明）

……

三、上级单位批示（或有权机关的意见）

……

四、初审意见

（根据上述情况，提出拟处理意见）

……

以上，特此报告。妥否，请批示。

××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文书由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向审理委员会报告初审意见时填写。

2. “案件名称、编号”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十四

××××××税务局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纪要

(××号)

××××年×月×日 签发：

（案件名称）审理纪要

年 月 日， 主持召开了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对 （提

请单位）提交的 （案件名称） 进行了审理。会议听取了案件调查情况的报告

和初审意见，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分别发表了意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作出了决定。

纪要如下：

一、案件简况

……

二、议定意见

（一）

1．

2．

……

（二）

……

三、（审理委员会领导、成员单位的）保留意见或者特别声明

……

主持：



出席：

缺席：

列席：

记录：

发送：×××××××，××××××××，××××××××××，××××

×××。

说明：

1.本文书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审理记录制作，会签成员单位并报审理委员会

副主任阅批后，报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副主任签发。

2.审理纪要分年度，按审理委员会会议召开的顺序编号。

3.“案件名称”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十五

××××××税务局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
××税重审决字〔××××〕××号

________________：

经审理，对你单位提交的 （案件名称）一案提出如下审理意见：

一、案件基本情况

（扼要介绍调查单位认定的被查对象违法事实、主要证据、法律依据和拟处理意

见）

二、被查对象的意见和主张

（扼要介绍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证据材料、听证主张等情况）

三、审理委员会意见

（阐述审理委员会认定的事实、法律依据和最终确定的审理意见）

……

请你单位根据上述意见，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并送达执行。

××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专用章）

××年××月××日

说明：

1.本文书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制作，报审理委员会

主任签发后送提请单位。

2.本文书按照案件审结的先后顺序编号。

3.“案件名称”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



4.提请单位是否需要制作法律文书，以及制作何种法律文书，根据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具体情形确定。

5.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交案件提请单位，一份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存档。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文书范本之十六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统计表

（ 年度）

填表单位（章）：

项

目

审理机构 案件审理数量 案件类型 审理方式 审理结论

税务

局数

量

直接

从事

重案

审理

人员

数

上年

度未

审结

案件

数

本年

度受

理案

件数

本年

度审

理结

案数

结转

下年

度案

件数

重大

行政

处罚

案件

数

督办

案件

数

司法、

监察

机关

移交

案件

数

移送

公安

机关

案件

数

其他

案件

数

书面

审理

定案

数

会议

审理

定案

数

维持

调查

单位

拟处

理意

见数

改变

调查

单位

拟处

理意

见数

退回

重新

处理

数

退回

重新

调查

数

征求

上级

单位

或有

权机

关意

见数

终止

案件

审理

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数量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文书制作时应当采用Excel表格格式。

2.本文书由各省税务局按年度填报，计划单列市单独上报数字，所在省上报数字不包括计划单列市数字。

3.“直接从事重案审理人员数”指各级税务机关法规处（科）内负责重案审理工作的人员，不含处、科领导。

“案件类型”“审理方式”“审理结论”只统计本年度审理结案数。



“审理结论”为经过书面审理或会议审理后，经审委会主任批准后作出决定的类型。书面审理过程中，成员单位协商后中止

审理的情形（稽查局对案件进行补充调查，或征求有权机关意见、请示上级机关）不属于审理结论。






